
十二、对外经济及旅游



 
简要说明

 

一、本篇资料综合反映江门市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及旅游的发展情况。

二、本篇资料来源：

　　1、进出口贸易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江门海关。

　　2、利用外资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江门市外经贸局。

　　3、旅游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江门市旅游局。



12—1  全市对外经济及旅游发展情况

指  标 单位 2000年 2005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海关出口总额 万元 298547 601975 1877224 1400002 9268384 9546461

一、按贸易方式统计

1、一般贸易出口 万元 123415 279364 749833 833768 5484005 6049622

2、加工贸易出口 万元 175034 322527 541547 561596 3715232 3447090

3、 其他贸易出口 万元 98 84 5748 4638 69147 49749

二、按企业性质统计

1、 国有企业出口 万元 142103 65144 12304 11799 68170 51346

2、 三资企业出口 万元 151525 371107 802912 849440 5454481 5176852

3、 其他企业出口 万元 4919 165724 481912 538763 3745732 4318263

利用外资合同数 宗 1654 1096 237 167 168 141

合同外资金额 万美元 83981 125661 136477 121759 130077 96323

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78784 61593 86985 92304 85377 87941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数 宗 241 470 153 167 168 141

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万美元 76614 60624 86985 92304 85377 87941

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增资项目 个 284 170 156 129 116

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减资项目 个 55 45 41 34 28

旅游收入 亿元 37.45 49.7 185.28 223.28 279 339.62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30.59 41 141.16 173.89 227.19 279.81

接待旅游者人数 万人次 502 575.25 1284.65 1409.98 1601.77 1738.31

  其中：港澳台 万人次 23.8 27.47 126 140.73 138.21 153.13

        外国人数 万人次 3 4.6 38.19 28.86 40.51 41.94

注：2013年以前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单位为万美元，2014年开始改为万元。



12—2　海关进出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
                                       （2015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进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总          计 12317493 2771032 9546461 

一般贸易 7383073 1333452 6049622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 697793 336122 361671 

进料加工贸易 4072282 986862 3085419 

加工贸易进口设备 14697 14697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 21313 21313 

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 109835 77532 32303 

其       他 18500 1055 17446 

12—3   海关进出口总额（分市、区）
                                  　    （2015年）            　　　　         单位：万元

进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全 市 12317493 2771032 9546461 

蓬江、江海 5106562 1019058 4087504 

新 会 2696207 852305 1843903 

台 山 1267759 366380 901379 

开 平 1491204 248469 1242735 

鹤 山 1469954 224728 1245227 

恩 平 285806 60092 225714 



12—4　　海关进出口总额（按企业性质分）
　　      　                           　（2015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进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总       计 12317493 2771032 9546461 

1、国有企业 78784 27438 51346 

2、中外合作企业 185767 32003 153764 

3、中外合资企业 1915135 478605 1436530 

4、外商独资企业 4931718 1345160 3586559 

5、集体企业 52709 7690 45019 

6、私营企业 5152982 879999 4272983 

7、其他 399 138 261 

12—5　　全市海关出口增长情况
                                      （2015年）                             单位：万元

项  目 出口总额 增长（%）

总         计 9546461 3.0 

一、 按贸易方式统计

1、   一般贸易出口 6049622 10.3 

2、   加工贸易出口 3447090 -7.2 

        其中：来料加工 361671 -11.5 

3、  其他贸易出口 49749 

二、 按企业性质统计

1、   国有企业出口 51346 -24.7 

2、   三资企业出口 5176852 -5.1 

3、   其他企业出口 4318262 15.3 



12—6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2015年）

市、区别 项目个数（个）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万美

元）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美元）

全  市 141 96323 87941

蓬  江 46 24720 16050

江  海 13 16264 10519

新  会 29 14325 16060

台  山 22 24593 20344

开  平 13 2020 5508

鹤  山 9 3220 13450

恩  平 9 11181 6010

12—7　　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增减项目情况
                                       （2015年）                    单位:个、万美元

市、区别

增资项目 减资项目

个数 合同外资金额 个数 合同外资金额

全  市 116 57426
28

8566

蓬  江 28 10594
5

1477

江  海 17 4219
3

601

新  会 27 10856
2

338

台  山 16 24958
14

5502

开  平 6 622
2

274

鹤  山 10 1342
0

0

恩  平 12 4835
2

374



12—8　　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分行业情况
　　　　　　　　　　　　　　　　　　　　（2015年）　　　　　　　　　　　　　　单位：万美元

行     业   
项目（企业）     

个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利用外资

总    计 141 96323 87941

一、第一产业 6 575 237

1.农、林、牧、渔业 6 575 237

　　    农业 5 567 86

二、第二产业 68 76689 67590

2、采矿业

3、制造业 64 50425 43842

         纺织业 2 1213 2691

         医药制造业 0 68 0

         通用设备制造业 7 1242 1479

         专用设备制造业 5 2401 17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 2961 5563

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 26315 23748

5、建筑业 2 -51 0

三、第三产业 67 19059 20114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 673 1860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 16 0

8、批发和零售业 38 7326 14228

9、住宿和餐饮业　 3 595 2

10、房地产业 12 2014 2970

房地产开发经营 2 1540 2970

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 573 70

1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 235 0

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 102 0

1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 1023 125

15、教育 0 0 80

1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 202 0

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6300 779



12—9　　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分国别（地区）情况
                                  　　　　（2015年）           　     　　   单位：万美元

国    别 项目（企业）个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利用外资

合　　　计 141 96323 87941

香　　　港 85 58533 50599

台　　　湾 9 129 715

澳　　　门 16 6321 5700

美　　　国 8 1625 309

维尔京群岛 1 40 5868

委内瑞拉 3 61 2

加拿大 2 677 153

新 加 坡 2 669 2472

马来西亚 3 87 0

塞舌尔 1 1095 1185

其　　他 11 27086 20938



12—10　全市旅游发展情况

指   标
计　算

2000年 2005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单　位

旅游机构 个 64 90 158 168 172 185

旅游机构职工人数 人 7275 7900 8108 7997 8305 8736

旅游宾馆 家 47 58 473 493 879 889

按星级分：  五星 家 1 1 6 6 6 5

四星 家 4 4 2 2 2 2

三星 家 6 20 17 18 15 13

二星 家 13 6 2 2 2 2

旅游宾馆客房 间 7033 9302 34590 35390 44121 44851

旅游宾馆床位 张 14969 16922 60030 61030 66294 67156

旅游宾馆客房出租率 % 37.92 54.6 61.85 61.2 65.1 66.5

旅游收入合计 亿元 37.45 49.7 185.28 223.28 279 339.62

国际旅游收入 万美元 8295 10500 69917 79767 84318 96887.1

1、 商品性收入 万美元 3019 3824 18956 19064 20152 23880.2

2、 劳务性收入 万美元 5275 6676 50962 60703 64166 73006.9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30.59 41 141.16 173.89 227.19 279.81

旅游景点 处 23 30 62 62 64 64

注：1、2009年开始旅游宾馆数据包括所有住宿设施。2、2010年以前的旅游景点数据统计不齐。



12—11　　涉外宾馆（酒店）接待旅游者情况
                                           （2015年）                                单位：人次

单 位 合 计

海外

1、外国人

2、香港 3、澳门 4、台湾 国内

旅游者 同胞 同胞 同胞 旅游者

全  市 17383107 1950762 419415 717853 616856 196338 15432645

蓬　江 3181189 496180 79222 168627 192601 55730 2685009

江　海 1100306 99509 18003 35413 29988 16105 1000797

新　会 2852535 513430 63184 248426 160606 41214 2339105

台  山 3538470 172854 73056 40809 30374 28615 3365616

开  平 2887881 354101 85711 104950 126233 37207 2533780

鹤  山 1662371 171446 42639 69718 52800 6289 1490925

恩  平 2160355 142942 57600 49910 24254 11178 2017413

12—12  　涉外宾馆（酒店）接待旅游者情况
                              　　              （2015年）                           单位：人天

单 位 合 计

海外

1、外国人

2、香港 3、澳门 4、台湾 国内

旅游者 同胞 同胞 同胞 旅游者

全  市 35692853 5253938 1433469 1896068 1457657 466744 30438915

蓬  江 6551990 1316222 277277 446852 462242 129851 5235768

江 海 2049015 247580 55809 88533 62975 40263 1801435

新  会 5774536 1330237 221144 650876 361364 96853 4444299

台  山 6990006 494367 241085 107328 74416 71538 6495639

开  平 6182721 988472 299989 285464 315583 87436 5194249

鹤  山 3544470 473164 149237 184753 124080 15094 3071306

恩  平 4600115 403896 188928 132262 56997 25709 4196219

注：接待旅游者人数包括涉外宾馆（酒店）和其他设施接待人数。



常 用 指 标 解 释
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

进出口总额  　海关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进

出口货物，来料加工装配进出口货物、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物资和赠送品、

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捐赠品、租赁期满归承租人所有的租赁货物，进料加工进出

货物，边境地方贸易及边境地区小额贸易进出口货物（边民互市贸易除外），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和公用物品，到、离岸价格在

规定限额以上的进出口货样和广告品（无商业价值、无使用价值和免费提供出口的除外），

从保税仓库提取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货物，以及其他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总额用以观察

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总规模。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

价格统计。

利用外资 　 指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通过对外借款、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以及用其他方式筹措的境外现汇、设备、技术等。但不包括下列资金：（1）我国自

有的外汇资金，如国家外汇、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剂外汇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用自

有资金发放的外汇贷款等；（2）各地方、各部门接受华侨、港澳同胞的扣赠资金，以及联

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资金和援建的项目；（3）租凭公司进出口设备转租赁的项

目；（4）我国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境外投资利润（股息）的收支；（5）国家进口计划中用

国家外汇支付的外贸进口延期付款。

         利用外资的方式有：对外借款，外国（或港澳地区）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

内开办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组织共同开办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项目或合

作开发资源，以及补尝贸易、国际租赁等。





常 用 指 标 解 释
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

进出口总额  　海关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进

出口货物，来料加工装配进出口货物、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物资和赠送品、

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捐赠品、租赁期满归承租人所有的租赁货物，进料加工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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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和公用物品，到、离岸价格在

规定限额以上的进出口货样和广告品（无商业价值、无使用价值和免费提供出口的除外），

从保税仓库提取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货物，以及其他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总额用以观察

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总规模。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

价格统计。

利用外资 　 指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通过对外借款、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以及用其他方式筹措的境外现汇、设备、技术等。但不包括下列资金：（1）我国自

有的外汇资金，如国家外汇、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剂外汇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用自

有资金发放的外汇贷款等；（2）各地方、各部门接受华侨、港澳同胞的扣赠资金，以及联

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资金和援建的项目；（3）租凭公司进出口设备转租赁的项

目；（4）我国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境外投资利润（股息）的收支；（5）国家进口计划中用

国家外汇支付的外贸进口延期付款。

         利用外资的方式有：对外借款，外国（或港澳地区）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

内开办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组织共同开办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项目或合

作开发资源，以及补尝贸易、国际租赁等。





实际利用外资额  　是指根据投资协议（合同）实际执行的投资额。即贷款按实际

提取数或拨交的使用数填列；客商直接投资项目（合同）的实际投资额，按客商实际投

入的现金、实物、工业产权及专有技术的计价投资额数；商品售贷按到货数计算。凡是

本年内的实际投资，不论是执行本年签订的协议或是执行过去几年签订的协议均计算在

内。

对外借款  　指我国政府 、部门、企业和中国银行等单位向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

企业等借用的长期、短期资本，到期需还本付息。借款按不同渠道分：（1）外国政府贷

款；（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3）外国银行贷款；（4）出口售贷；（5）发行债券、

股票。按借还方式分：（1）统借统还；（2）统借自还；（3）自借自还。

外商直接投资  　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以及我在境

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

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以及外商

从企业得到收益的再投资。

旅游者人数  包括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出境居民人数和国内旅游者人数。 

⑴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指来中国参观、访问、旅行、探亲、访友、休养、考察、

参加会议和从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等活动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

湾同胞的人数。不包括外国在我国的常驻机构，如使领馆、通讯社、企业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来我国常住的外国专家、留学生以及在岸逗留不过夜人员。 

⑵出境居民人数：指大陆居民因公务活动或私人事务短期出境的人数。公务活动出

境居民人数包括在国际交通工具上的中国服务员工，因私出境居民人数不包括在国际交

通工具上的中国服务员工。 



⑶国内旅游者人数：指我国大陆居民和在我国常住1年以上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

同胞离开常住地在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设施内至少停留一夜，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人数。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指入境旅游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中国大陆

旅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旅游支出，对于国家来说就是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国际旅行社  指经营对外招徕并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来中国、

归国或回内地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国内旅行社  指负责经营招徕、组团、接待国内旅客的旅游业务，以及不对外招徕，

负责经营接待国际旅行社或其它涉外部门组织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来

中国、归国或回内地的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涉外饭店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的饭

店。  


